附件1：江阴福汇公司及福田绿洲公司煤炭_采购供应商入库申请表

公司名称（盖公章）：
公司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评分内容
	XXX有限公司

	
	厂家数据及资料（由煤炭供应商家提供）
	备注

	1
	企业性质（如：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国企，民企等）
	　
	营业执照

	2
	注册资本(万元)
	　
	

	3
	成立日期
	　
	

	4
	经营范围
	
	

	5
	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用中国网站截图

	6
	是否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

	7
	是否可供货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
	　
	自报　

	
	是否可供货江苏省江阴市高新区
	　
	

	
	是否可供货以上两地
	　
	

	8
	煤炭主要来源地
	
	自报

	9
	煤场面积（m2）
	　
	自报　

	10
	成立至今过往经营销售量（万吨）
	
	自报

	11
	每月最大供应量（万吨）
	　
	自报　

	12
	是否能供应以下参数的煤

	
	江阴福汇
	低位发热量范围 5000大卡/公斤
	　
	是/否

	
	
	全水份范围  ≤  12%
	
	

	
	
	挥发份范围 （18%-28%)
	
	

	
	
	含硫量范围  ≤  0.6%
	
	

	
	福田绿洲
	低位发热量范围 5000大卡/公斤
	　
	是/否

	
	
	全水份范围  ≤  12%
	
	

	
	
	挥发份范围  （24%-28%)
	
	

	
	
	含硫量范围  ≤  0.5%
	
	

	
	
	灰份范围  （15%-20%）
	
	

	13
	是否能按以下结算细则

	
	江阴福汇
	结算细则（见附件1.1）
	
	是/否

	
	福田绿洲
	结算细则（见附件1.2）
	
	是/否

	14
	是否能按以下送货周期安排

	
	江阴福汇
	每批次（每月）为一份订单，卖方应严格按照买方要求及时交付煤炭 。卖方未能及时安排交货的，应提前2天通知买方并协商解决。
	
	是/否

	
	福田绿洲
	具体批次送货时间根据需方的书面通知，按要求供货（每周分2次送货）。
	
	是/否

	15
	是否能按以下结算付款

	
	江阴福汇
	每批次（每月）交货结束并验收合格后，买方依据“实际总额=结算单价x实际供货数量-可能存在的扣款”原则与卖方核算货款，并通知卖方开具13%增值税发票，买方于收到此发票后21个工作日内完成电汇。
	
	是/否

	
	福田绿洲
	按实际验收数量乘以结算价格做为合同结算款。
付款方式：半个月对账一次 ,货到需方煤仓，双方对账完毕后30天内以银行付款的方式结算。需方付款前，供方需按实际结算金额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需方，否则需方可不予支付货款，且不构成违约。
	
	是/否






附件1.1：江阴福汇结算细则
1. 卖方所供煤炭的热值应在5000大卡以上，如经检测化验，实测低位发热值D低于4900大卡拒收，已收部分按照双方约定条款扣费计算；具体结算标准参见下表：（A为合同单价）
	实测低位发热值D（大卡/公斤）
	调整后煤结算单价（元/吨）
	扣款或奖励（元/吨）
	实际应付煤款（元）

	＜4900
	D×A/5000
	（5000-D）×0.5×A/5000
	｛(D×A/5000)- （5000-D）×0.5×A/5000｝×实际吨位

	4900-5100
	D×A/5000
	-
	（D×A/5000）×实际吨位

	＞5100
	5100×A/5000
	-
	（5100×A/5000×实际吨位


2. 煤炭所含挥发份的标准为18%-28%，如经检测化验，实测挥发份16%以下拒收，18%以下、28%以上则按双方约定条款扣费，具体扣款标准参见下表： 
	实测挥发份值
	每吨煤扣款金额

	＜16%
	拒收，已入库数量，扣款100元/吨。

	16%-18%（不含18%）
	（18%－挥发份实测化验值）×0.33×煤价A。

	18%-28%
	合格

	28%（不含28%）-40%
	(挥发份实测化验值-28%）×0.33×煤价A。

	＞40%
	拒收，已入库数量，扣款100元/吨。


3. 煤炭含硫应控制在0.6%以下，如经检测化验，含硫在0.7%以上拒收，大于0.6%则按双方约定条款扣费，具体扣款标准参见下表：
	实测含硫量
	每吨煤扣款金额

	＞0.7%
	拒收，已入库数量，扣款100元/吨。

	0.65%（不含0.6%）-0.7%
	扣款13元/吨

	0.6%（不含0.6%）-0.65%
	扣款6.5元/吨

	≤0.6%
	合格


4. 煤炭的全水分应控制在12%以内，如经检测化验，全水分在12%以上的，则应按以下公式扣款结算：
	实测全水分
	每吨煤扣款金额

	＞14%
	拒收，已入库数量，扣款100元/吨。

	12%（不含12%）-14%
	（水分实测化验值-12%）×1.5×煤价A

	≤12%
	合格







另鉴于按热值扣费和按水分扣费之间的关联性，执行不重复扣费的原则，以两者中扣费较高者为基准作结算扣款。
5. 连续2天以上送货，每天均应做一个批次的检测，依据检测结果，计算是次送货总价及扣款，且按每天之实测低位发热量结算货款时，每天之基数上限为5100大卡/公斤，所有超出上限之实测低位发热值，一律作5100大卡/公斤计算。
6. 卖方供应的煤炭燃烧后产生的煤灰及煤渣不应泛红色（以我司动力部存样为准），如因泛红色影响买方正常销售，导致的损失由卖方承担。
7. 卖方有义务对买方提出的疑问或异常及时给与书面解释甚至书面报告。两日内不予回复，视为认可买方提出的异议。
[bookmark: _GoBack]
附件1.2：福田绿洲结算细则
	煤质指标
	验收基准
	检测标准
	结算价格及扣款基准
	拒收及扣款基准

	低位发热量
(收到基)
	≥5000大卡/公斤
	GB/T 213-2008
	4900-5100大卡/公斤：每吨煤按实测低位发热值×0.25元/大卡计煤价
5100大卡/公斤以上一律按
5100大卡/公斤计算.

	4900大卡/公斤以下拒收，已入库部分：每吨煤按实测低位发热值×0.25元/大卡计价。另按与5000大卡/公斤相比的热值差和煤价0.25元/大卡的2倍计算扣费。每吨煤扣款金额为：热值差（5000大卡/公斤－实测低位发热值）×2倍× 0.25元/大卡。

	全水份
(收到基)
	≤12%
	GB/T 211-2007
	12%以上，按与12%相比的水份超重值和煤价A计算扣费。并且，扣除水份超重值后，不调整剩余煤炭的热值。每吨煤扣款金额为：（水份实测化验值－12%）×煤价。
	14%以上拒收，已入库部分按与12%相比的水份超重值和煤价的1.5倍计算扣费。而扣除水份超重值后，不调整剩余煤炭的热值。每吨煤扣款金额为：（水份实测化验值－12%）×1.5×煤价。

	含硫量
(收到基)
	≤0.5%
	GB/T 214-2007
	
	0.5%以上拒收，已入库部分按含硫量以≤0.5%为标准，每超0.01%，扣款2元/吨，每吨煤扣款计算公式为：（含硫量实测化验值－0.5%）×10000×  2  元/吨。

	灰分
	15%～20%
	GB/T 212-2008
	20%-21%，按与20%相比的灰分值差和煤价计算扣费。每吨煤扣款金额为：（灰分实测化验值-20%）×0.33×煤价。
	21%以上拒收，已入库部分按与21%相比的灰分值差和煤价计算扣费。每吨煤扣款金额为：（灰分实测化验值-21%）×1.0×煤价。

	挥发份
(空气干燥基)
	24%～28%
	GB/T 212-2008
	
	24%以下拒收，已入库部分按与24%相比的挥发份值差和煤价计算扣费。每吨煤扣款金额为：（24%－挥发份实测化验值）×0.5×煤价。


备注：鉴于按热值扣费和按水分扣费之间的关联性，执行不重复扣费的原则，以热值、全水、外水三者之中扣费较高者为基准作结算扣款。颗粒度指标超标需方有权退货。
